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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安全卫生国际劳工公约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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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劳工组织将在2003年6月第91届国际劳工大会上就国际劳工组织有关职业安全卫生公约的一体性方法进行讨论，
以促进各国国家立法与国际劳工组织标准尽可能的一致。为此，ILO-CIS中国国家中心将在本刊陆续介绍国际劳工组织有
关职业安全卫生公约的内容，使读者进一步了解有关情况，为我国安全生产立法提供参考，促进我国的安全生产工作不
断提高。 

                                                ---乃莲手记 

     创建于1919年的国际劳工组织其创始的主要目的就是制定并采用国际标准来应对包括不公正、艰难、困苦的劳工条件问题。国际劳工公
约和建议书是国际劳工标准的基本表现形式。自1919～2002年，国际劳工大会已通过185个公约和194个建议书，其中绝大多数是涉及职业安
全卫生方面的内容。 

职业安全卫生方面的国际公约按照其内容，可划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公约 

第一类公约用来指导成员国为了达到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保证工人的福利与尊严制定方针和措施，包括对危险机械设备安全使用程序
的正确监督。这类的标准主要包括： 

1、职业安全卫生公约，1981（No. 155） 该公约要求批准本公约的成员国制定、实施并定期评审国家职业安全卫生和工作环境方针，
实现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把工作环境中存在的危险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预防源于工作、与工作相关或在工作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事故和对
健康的危害。该方针必须考虑工作环境中各种要素的协调管理，要素之间的关系，培训、交流与合作，以及工人及其代表遵照方针，按照规
定的措施要求，采取恰当的行动获取保护。No. 164 建议书是该公约的补充。 

2、职业卫生设施公约，1985，（No. 161） 主要内容是关于使用具有必要的预防功能的设施和负责向雇主、工人和员工代表就履行工
作中的安全与健康和使工作适合于人员的能力方面提供咨询服务。该公约要求批准该公约的成员国，制定、实施并定期评审国家职业卫生设
施的方针，该方针要着眼于为所有经济活动部门的工人不断地改进和完善这样的设施。No. 171建议书是该公约的补充。 

3、重大工业事故预防公约，1993，（ No. 174） 主要目的是预防包括危险物质在内的重大工业事故和限制该类事故后果。批准该公
约的成员国有责任制定、实施并定期评审国家控制重大事故风险，保护工人、公众和环境的方针。实施该方针的国家标准的细则必须符合本
公约条款的要求。No. 181建议书是该公约的补充。 

                                     第二类公约 

该类公约针对特殊试剂（白铅、辐射、苯、石棉和化学品）、职业癌症、机械搬运、工作环境中的特殊危险而提供保护。主要包括： 

1、石棉公约，1986，（ No. 162） 应用于在工作过程中接触石棉的所有的活动。批准该公约的成员国有责任为预防、控制和保护工
人免受由于接触石棉所导致的健康危害而规定必须采取的措施。No. 172建议书是该公约的补充。 

       2、苯公约，1971，（No. 136） 要求批准该公约的成员国采取措施，取代、禁止或控制苯在工作场所中的使用。No. 144建议书是
对该公约的补充。 

       3、职业癌症公约，1974，（No. 139） 责成批准该公约的成员国定期地确定致癌物并对其暴露浓度加以限制。对这些致癌物，批准
该公约的成员国必须规定为保护暴露于这些物质中的工人应采取的措施，保存适宜的记录，为工人提供医疗检查并进行必要的评估，掌握工
人的暴露程度和健康状态。No. 147建议书是对该公约的补充。 

       4、辐射保护公约，1960，（No. 115） 要求批准该公约的成员国采取一切适宜的措施有效地防止离子辐射对工人构成的安全和健康
威胁。此类措施必须包括将工人的暴露限定在最低水平，收集必要的数据，确定最大容许辐射暴露剂量，告知工人所面临的辐射危险，提供
适宜的医疗监测。No. 114建议书是对该公约的补充。 

       5、化学品公约，1990，（No. 170） 要求批准该公约的成员国，按照本国的条件和惯例并在协商最具代表性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
的基础上制定、实施和定期评审一个工作中安全使用化学品的方针。该方针应明确诸如标签和标识，供应商和雇主的责任，化学品的转移，
暴露、操作控制，废弃，信息和培训，工人的职责，工人及其代表的权利以及出口国的责任。No. 177建议书是对该公约的补充。 

       6、机械防护公约，1963，（No. 119）建立了保护工人免受工作场所机械运行所带来的伤害风险的标准。该标准涉及到了机械销
售、租用、运输等环节及在这些环节中的风险。No. 118建议书是对该公约的补充。 



       7、（航运包装）标识重量公约，1929，（No. 27） 要求准备航运的任何大于等于一吨的包装或物体必须标明其毛重。 

       8、最大重量公约，1967，（No. 127） 责成批准该公约的成员国对单人一次人工搬运的重量作出上限规定。任何工人都不能被强求
或容许从事人工搬运这样的重物，即由于其重量的原因，可能危及该搬运工人的安全与健康。No. 128建议书是对该公约的补充。 

       9、工作环境（空气污染、噪声、振动）公约，1977，（No. 148）要求批准该公约的成员国规定应采取的措施，预防、控制和保
护工作环境中空气污染、噪声和振动所带来的职业危害。措施的开发必须考虑本公约的要求。No. 156建议书是对该公约的补充。 

                                     第三类公约 

本类公约是针对某些经济活动部门，如建筑工业、商业和办公室及码头等提供保护。主要包括： 

1、卫生（商业和办公室）公约，1964，（No. 120） 要求批准该公约的成员国采用并保持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按照本公约的要求，
确保在商业和办公室工作的人员的安全与健康。No. 120建议书是对该公约的补充。 

2、职业安全卫生（码头工作）公约，1979，（No. 152） 覆盖了所有的船舶装卸工作及相关工作。No. 160建议书是对该公约的补
充。 

3、建筑安全卫生公约，1988，（No. 167） 要求批准该公约的成员国采用并保持法律法规的强制手段，按照本公约的要求，确保在建
筑行业工作的工人的安全与健康。No. 175建议书是对该公约的补充。 

4、矿山安全卫生公约，1995，（No. 176） 要求批准该公约的成员国按照本公约的要求，制定、履行并定期评审一个矿山安全卫生公
约。No. 183建议书是对该公约的补充。 

此外，国际劳工理事会还通过了20余个实施规程（CODE OF PRACTICE），覆盖了不同的活动领域的职业安全卫生问题，对相关领域的职
业安全卫生工作给予了更详细的指导。这些领域包括林业、公共工作和造船业以及特殊的风险如离子辐射、空气污染物和石棉。 

● 上一篇文章： 波兰国家矿山局的安全职能 
● 下一篇文章： ILO禁止童工劳动公约和“国际消除童工劳动计划”2001年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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